
          臺中市特定寵物業許可證申請書 112 年 3 月 26 日修訂 

一、營業場所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二、擬辦理營業場所地址：臺中市＿＿＿＿＿區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三、負責人及專任人員： 

項目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

負 責 人 
    

專任人員 

(至少 1 人) 

    

    

    

四、申請案類別： □新設立  □換證  □展延許可證有效期間 

五、擬經營業務項目和寵物種類（可複選）：犬 □繁殖  □買賣  □寄養 

貓 □繁殖  □買賣  □寄養 

六、應備文件： 

1. 辦理新設立及換證業者，應備文件詳如審核表。 

2. 辦理展延許可證有效期間者，其未變更之項目，免附相關文件，惟仍應依「＊」標記及主管機

關指定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 

營 業 場 所 名 稱  

負 責 人    （簽章） 

營 業 地 址  

電 話 
( 含 營 業 場 所 電 話 ) 

 

電 子 信 箱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

 



臺中市特定寵物業許可審核表 

項目及應檢附文件 
是否符合規定 

(由主管機關勾選) 
是 否 

營
業
資
訊
及
人
員
資
格 

公司/商業登記證明文件(擇一) 

□預查文件  □登記抄本/影本  □公示資料 

應登記營業項目代碼：A401031－特定寵物服務業 或 F101111－特定寵物

批發業、F201081－特定寵物零售業 

  

人員身分資料＊ 

□負責人及專任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 

專任人員資格(擇一)負責人兼任專任人員者，應以前三項資格為限 

□ 領有獸醫師證書或畜牧技師證書 

□ 職業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以上，畜牧、獸醫、水產、動物相

關系、科畢業證書 

□ 曾接受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、獸醫、水產、動物

及動物福利相關專業訓練 200 小時以上之結業證書 

□營業場所現場工作 3 年以上經驗證明文件 

  

特約人員＊ 

□特約獸醫師或畜牧技師諮詢同意書 

  

相關人員之消極條件＊  
負責人、專任人員及特約人員無下列情形： 

1. 曾違反動保法第 25條至第 27條規定，經裁罰、緩起訴或有

罪判決確定。 

2. 有動保法第 33條之 1第 1項各款情事之一。 

  

是否為臺中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＊  □是  □否 
於 年 月 日洽

詢公會 

建
築
物
、
土
地
同
意
使
用
證
明
文
件 

 

建築物地址：臺中市＿＿＿＿區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土地地號：臺中市＿＿＿＿區＿＿＿＿＿段＿＿＿＿＿小段 

＿＿＿＿＿＿地號 

  

建築物暨所有權人證明文件 

□建築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影本(三個月內) 

    

  

土地暨所有權人證明文件 

□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影本(三個月內)   

  

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人是否變更＊  □是  □否 
於 年 月 日查

詢免書證免謄本便

民服務系統 

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

□房屋土地使用同意書  □租賃契約  □自有 

  



辦理展延許可證有效期間者，其未變更之項目，免附相關文件，惟仍應依「＊」標記及主管機關指定繳交

相關證明文件。 

法令依據：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。 

項目及應檢附文件 

是否符合規定 

(由主管機關勾選) 

是 否 

特
定
寵
物
飼
養
及
管
理
規
劃 

營業場所規劃 
□營業場所位置圖 

□營業場所平面配置圖及飼養管理規劃書 

  

寵物登記管理（擇一，未申請經營買賣或繁殖業者免附） 
□自行設立寵物登記站之證明文件 

□委託其他寵物登記站辦理之契約書 

  

其
他 

□切結書＊ 

□委託書 

□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(營業場所總面積未超過 500 平方公尺者免附) 

  

現場勘查初步審核結果暨擬核准事項：(由主管機關人員填寫，申請人請勿填寫) 

一、營業場所地址：臺中市＿＿＿＿區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營業場所總面積：＿＿＿＿＿＿平方公尺 

買賣或寄養區飼養面積：＿＿＿＿＿＿平方公尺（不超過營業總面積 60%） 

繁殖區飼養面積：＿＿＿＿＿＿平方公尺 

運動場：＿＿＿＿＿＿平方公尺 

二、人員：負責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專任人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三、營業項目：犬 □繁殖  □買賣  □寄養 

              貓 □繁殖  □買賣  □寄養 

四、飼養數量： 

犬 貓 

15公斤以上____隻 

10公斤以上未達 15公斤____隻 

5公斤以上未達 10公斤____隻 

未達 5公斤____隻 

合計________隻 

2公斤以上____隻 

未達 2公斤____隻 

合計________隻  

五、許可證有效日期：□自發證日起 3年  □ 至＿＿＿年＿＿ 月＿ ＿日止 

勘查日期：            勘查人員： 

負責人/專任人員簽名： 

  



特約獸醫師或畜牧技師諮詢同意書 

 

    本人___________，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，獸醫師證書/

畜牧技師證書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同意為特定寵物業者

________________（營業場所名稱）之諮詢特約獸醫師/畜牧技師，辦理特

定寵物飼養、照護之專業諮詢、技術協助、檢視特定寵物及將違反動物保

護法或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之情事，主動通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。 

 

 

 

    此致 

        臺中市政府 

 

獸醫師/畜牧技師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名） 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法令依據：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。 

  



  



房屋及土地使用同意書 

 

營業場所地址：臺中市_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土地：臺中市_________區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段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小段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地號 

 

茲有_______________（寵物業負責人）擬在本人所有之房屋及土地上申請開設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營業場所名稱)，對該土地及房屋之使

用權業經本人同意屬實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

          此        致 

臺中市政府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同意書人（所有權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：1.上開公司（商號）嗣後倘有遷離或停歇業情事，所有權人請即通知本府處理。 

  2.申請人得參用本同意書。 

3. 法令依據：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。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


特 定 寵 物 業 展 延 許 可 切 結 書 
 

本人就以下事項聲明切結： 

 

1. 已了解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3項規定：「前項第 5 款之許可證

有效期間，不得超過 3年；申請展延有效期間者，應於期間屆滿 3個月

前至 6個月內，依第 5條第 1項規定申請，未變更之項目，免附相關文

件，每次展延不得超過 3 年。但最近 1次申請展延或初次申請許可時已

檢附之文件，其所證明或記載之事實未發生變更者，免再檢附。」 

 

2. 本人已確認本次申請展延除已附文件外，其餘事項皆未變更，倘有不

實，本人同意貴府廢止許可並註銷許可證。 

 

3. 已了解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：「特定寵物繁殖

作業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繁殖場之專任人員，應每年參加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之動物保護及飼養管理相關訓練 6小時以上，並取

得證明文件。」違者可依動物保護法第 27條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萬

元以下罰鍰。 

 

 

此致 

    臺中市政府 

 

切結人 

營業場所名稱： 

負 責 人： 

營業地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
  



委   託   書 
 

   立委託書人__________________(負責人)申請在 

臺中市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營業場所地址)開

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營業場所名稱)，因業務繁忙及不諳手

續等因素，無法親自辦理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展延事宜，茲全權委託

__________________先生

女士代為辦理，案附申請書件（含切結書）及申請經營

事項均經委託人確認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委託書為

憑。 

 

          此     致 

臺  中  市  政  府 

 

 

委託人（申請人）： 

住址： 

身分證號碼： 

電話： 

 

 

受託人（代辦人或事務所）： 

住址： 

身分證號碼（扣繳統一編號）： 

電話： 

 

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 

註：申請人得參用本委託書。 


